高雄市2015高中職學生「藝同趣教遊─高應文藝創作營」
藝起動手作，藝同作中學
1、 計畫依據

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104年度「教學資源共建共享」與「協助高中職精進優質化」。

2、 計畫目的
藝術創作的表現，已經和科技應用產生許多互動與結合，無論在戲劇、舞蹈、數位音樂、或視覺藝術上，藝術家透過新興媒介傳遞各種觀點，只要新的科技與工具還在不停的更新，藝術創作勢必出現更多樣化的性質與創作種類，並且將以結合更多領域的複合性型態呈現，本活動希望透過不同素材及題，用輕鬆、活潑的方式，帶領高職學生進入藝術創作的領域，開啟不同於以往的藝術大門。
3、 辦理單位

(1)、 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教育部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、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。
(2)、 承辦單位：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。

(3)、 協辦單位：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務處、推廣教育中心。
4、 參與對象：高雄市高中職學生，約計40名，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。

          (弱勢家庭保障名額15名，僅收報名費500元)
5、 時間及地點

(1)、 時間：104年11月14日(六)至11月15日(日) 08:00-17:40。
(2)、 地點：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(建工校區)
        (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)
6、 課程安排：
	時間
	11/14(六)
	11/15(日)

	08:00-08:30
	報到
	報到

	08:30-09:00
	始業式
	

	09:00-12:00
	舞繁文弄水墨

書法是怎樣練成的
─賴盟騏老師
	表演藝術體驗

哦~~音樂劇這樣演
─詹喆君老師

	12:00-13:00
	電影沙龍

(午休、午餐時間)
	電影沙龍

(午休、午餐時間)

	13:00-16:00
	環境與美學

廢棄物的另一種美
─施俐羽老師
	東好美

手作乾燥花擺飾
─方靜宜老師

	
	
	手作乾燥花速寫

色簽筆手繪課
─羅祤絹老師

	16:00-16:40
	今日分享
	結業式


· 成果發表展覽於寒假擇期舉辦。
· 本單位保留課程異動之權利。
7、 學生報名：一律網路報名。請於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平台線上報名。
報名網址：http://sttlrc.kuas.edu.tw/main.php?mod=activity2。

報名截止日：104年11月04日(三)
8、 報名費用：一般學生2,000元(報名費含材料費)、弱勢學生500元(報名費)。

9、 繳費方式：請於高應大推廣教育中心網站繳費

繳費網址：高應大推廣教育中心 http://cee.kuas.edu.tw/eecenter/modules/tinyd0/。
10、 退費機制：依據教育部規定，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上課日期前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九成，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數，開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學費不予退還，並需填寫退費申請單向本校申請。
11、 資料繳交：家長同意書及弱勢家庭同學認證資料，請繳費後於【繳費收據黏貼處】黏貼單據，並傳真至07-3838240，以玆證明，正本請於活動當天於報名櫃台繳交。
12、 注意事項：

(1)、 學生往返途中之安全，需請家長留意與負責。

(2)、 有特殊需注意之個人身心狀況，請事先註記於報名表單。

(3)、 計畫書已載明課程日期及上課地點，請於活動時間蒞臨，不另行通知。

(4)、 如經公布本市不上班、不上課時，比照辦理停課，不再另行通知。活動擇期再辦，會另行通知參與人員。

13、 聯繫窗口：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小姐07-3814526*382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園地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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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高雄市2015高中職學生「藝同趣教遊─高應文藝創作營」

學生家長同意書

	活動時間

上課地點
	時間：104年11月14日(六)至11月15日(日) 08:00-17:40
地點：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(建工校區)

	就讀學校
	
	學生班級
	          年          班

	學生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緊急聯絡人

電話
	姓名：

關係：

手機：

家中電話：
	生日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需注意之特殊身心狀況說明
	○無  ○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弱勢家庭學生

證明欄

(一般生免填)
	(本欄請由班級導師敘明後，至學務處蓋章證明即可)
	(學務處用印)

	同意勾選確認
	○本人同意孩子參與活動。

	家長簽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 年    月    日


藝文中心


專業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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